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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全国卫生人才评价考试 

苏州工业园区报名点现场确认工作通知 

各医疗卫生机构：  

2025 年报考全国卫生人才评价考试的条件和提交材料等

要求，按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 2025 年度

卫生人才评价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卫人才发〔2024〕

86 号）和《关于转发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

于 2025 年度卫生人才评价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的通知》

（苏卫考办发〔2024〕3 号）文件执行。现结合园区实际情况，

就全国卫生人才评价考试苏州工业园区报名点现场确认工作

安排如下：   

一、时间安排 

考试类别 现场确认时间 网上缴费时间 

全国卫生人才评价考试 2025 年 1 月 7 日至 1 月 9 日 2025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16 日 

 
二、报名条件 

凡符合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  国家中

医药局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

(人社部发〔2021〕51 号 )条件的人员，原则上可报名参加相

应级别和专业类别的考试。离退休人员不得报考，企业医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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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医院、个体诊所等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人员参照国

家法定退休年龄执行。  

(一 )首次报考卫生管理专业初、中级资格，医疗卫生机构  

的人员须提供公共管理类专业学历；卫生系统内非医疗卫生

机构  (不含参公管理事业单位 )的人员须提供公共管理类或卫

生类专业学历。其中，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须提供普通全日

制学历。  

平考或晋升卫生管理资格的人员报考时须提供公共管理

类或卫生类专业学历，外系统职称转评须满足首次报考条件。 

(二 )报考临床医学工程技术专业初、中级资格，应提供相  

应专业学历。  

(三 )工作岗位变动人员，须转岗满 1 年后方可报考现岗位  

同级别资格，取得资格并工作满 1 年后，方可报名参加现岗

位高一级别专业技术资格的考试。  

(四 )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可以提前一年报考，  

对做出突出贡献，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，可以直接报

考，原则上只享受一次政策优惠。  
   2025 年全国卫生人才评价考试年限计算表  

注：学历或学位取得时间、任职、执业注册时间计算均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

学历 /职称  初级（师）  中级  
博士   2024 年毕业  
硕士  2024 年毕业并工作  2022 年取得师  
本科  2023 年毕业并工作  2020 年取得师  
大专  2021 年毕业并工作  2018 年取得师  
中专  2019 年取得士  2017 年取得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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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任职资格起算截止时间 

在计算任职年限时，从取得相应资格时间算起。  

四、现场确认时间地点 

时间：2025 年 1 月 7 日至 1 月 9 日  

（9:00-11:00，14:00-17:00）  

地点：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58 号新能大厦 18 楼 1 号会议室  

五、现场确认材料 

1. 《2025 年度卫生人才评价考试报名申请表》（1 份），

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审查盖章；医疗机构

单位名称填写需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名称一致）；  

2. 本人身份证（原件及 1 份复印件，留复印件）；  

3. 学历（学位）证书（原件及 1 份复印件，入门考、中

专学历报考及外省到本省补考考生须交原件）  

4. 大专及以上学历，提供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 1 份（更

新日期应为近 1 个月内）；  

5. 首次报考卫生人才评价的外省中专学历人员，须提供

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招生计划和省级教育行政部

门 (招生办公室 )盖章的新生录取名册（外省生源外省中专可以

不提供；2002 年之前毕业的人员可以不提供）；  

6. 现有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（原件及 1 份复印件，留

复印件）；  

7. 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证明（原件及 1 份复印件，留

复印件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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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工作岗位变动人员须提供单位出具的转岗证明材料。  

9. 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（副本）或《诊所备案凭证》

或《工作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（复印件 1 份）。  

10. 公章与报考机构名称不一致的，如公章有“有限公司”

的字样，请出具相关证明附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或诊

所备案凭证之后；  

11. 去年已在我省通过部分科目考试，且报考相同级别专

业的人员，只需提交《申报表》和 2024 年度卫生人才评价考

试成绩单（外省到本省补考的考生，需按照初考准备所有相

关材料）。  

12. 有下列情况的，报考人员还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：  

（1）军队院校或国 (境 )外院校的学历 (学位 )应是教育部  

门认可的学历 (学位 )，部队转业人员也可提供《军队干部转业  

审批报告表》。  

（2）工作岗位变动人员，平考的应提交原岗位专业技术

资格证书；晋升的应同时提交原岗位和现岗位专业技术资格

证书 (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)。  

（3）有低一级资格要求的人员，应提交相应专业技术资

格证书（原件及 1 份复印件）。  

六、报名材料上报要求 

1. 报名确认表必须由考生本人签字，若是代签，出现差

错，其责任也由考生本人负责；  

2. 单位人事负责人应严格审查考生现任职资格及任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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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，对符合报名条件的报名材料，要在申报表上签署意见并

加盖单位公章。在指定时间内携带本单位所有考生相关纸质

材料（必须按以上顺序整理好），并扫描合成 1 个 PDF 文件

（每位考生报考材料按照顺序扫描合并，以单位+考生姓名+

身份证号命名，同一个单位考生材料放在一个文件夹内以单

位命名），否则不予确认；  

3. 考生提交的复印件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审核

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；  

4. 所有材料均上交 1 份，复印件按上叙顺序整理好，原

件另放，左上角用回形针别好。  

5. 除入门考、中专学历报考及外省到本省补考考生须交

毕业证原件外，请确保其他材料均为复印件，提交后不再返

还。  

七、其他 

我省人才评价考试职称证书统一采用电子证书形式，考

试合格人员可通过个人注册登录江苏省人才服务云平台

（https://www.jssrcfwypt.org.cn/）在线领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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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证明 
 

姓名：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资

格名称：               。报考资格：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于 ______ 年 ______ 月 至 _____ 年 ______ 月 在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单位）__________________（科室 /部

门），从事（医疗  药学  护理  医技  卫管  其他

___________________）工作。 

 

单位盖章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法人签章： 

    

     

于 ______ 年 ______ 月 至 _____ 年 ______ 月 在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单位）__________________（科室 /部

门），从事（医疗   药学   护理   医技   卫管）工作。 

 

单位盖章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法人签章： 

注：1.填写工作以来的全部工作经历。 

2.如原单位已注销，须提供社保或原始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。 

3.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加，也可另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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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诊所公章情况说明 

 
XX 诊所（医疗机构许可证名称/诊所备案凭证名称）医疗机

构执业许可证/诊所备案凭证（登记号 XXX/备案编号 XXX）的全

称是 XXX，但公章及营业执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）的全

称是 XXX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 诊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 年 X 月 X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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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文件查询网址： 

《关于转发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 2025 年

度卫生人才评价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的通知》（苏卫考办

发〔2024〕3 号） 

https://www.jswsrc.com.cn/article/index.php?c=show&id=4737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工业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4 年 12 月 20 日 

 


